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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章

河南省检察工作的初建时期
(一九五。一一一九五四)。

第一节 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建设

一、各级人民检署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适应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央

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河南省于一九五。年五月开始了人民检察署的组建工作。我

省各级人民检察署多是由公安部门的首长兼任检察长，从地方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调进

的干部为主要骨干组建起来的。

我省人民检察署的建制，省设省人民检察署，(以下简称省署)，各专区设省署的

分署(以下简称××分署)，省辖市设市人民检察署(以下简称××市署)，县(市)

设县(市)人民检察署(以下简称××县(市)署)
’

，

河南省人民检察署于一九五O年五月开始筹建。省人民政府决定由公安厅厅长宋烈

兼任检察长，壬光力同志代理副检察长，负责省署的筹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筹建，省

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在省会开封市召开了省人民检察署成立大会，会上

由宋烈同志，王光力同志作了关于省署筹建工作情况的报告。省府主席吴芝圃代表省人

民政府宣告河南省人民检察署正式成立，并作了重要讲话。

一九五O年十一月十五日，郑：I·}l市人民检察署建立。

一九五一年，洛阳．开封市署，信阳，许昌，陕州、淮阳、潢川、洛阳、商丘分署

建立。

一九五二年，郑州、陈留分署建立。

一九五二年，陕州、陈留，潢川分署建立

一九五二年，陕州，陈留，潢川分署撤销，分别合并到洛阳，郑州，信阳分署。

一九五二年，原平原省的濮阳、安阳，新乡分署与安阳、新乡市署，随着平原省建

制的撤销划归河南省署管辖。

一九五三年，南阳分署建立．+

一九五三年．淮阳分署撤销，与商丘分署合并。

一九五四年，濮阳分署撤销，其所属的县署分别归安阳、新乡分署领导。

从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四年底，全省共建立省署一个。分署八个，省辖市市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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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市)署六十八个，共计八十二个单位。

=、各级人民检察署的内部设置

按照《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的规定，我省各级人民检察署的人员组成，

，设检察长、副检察长，下设检察员。助理检察员，书记员法职人员和秘书、研究、事务

等方面的工作人员，从事检察业务和各项行政工作。 ，⋯

我省各级人民检察署，从一开始建立就设置了检察委员会。建国初期设立的检察委

员会，除了检察长、副检察长参加以外，其他委员系当地同级公安，司法、监察、工

．会，农会、青委，妇联等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参加组成。检察委员会，以检察长为

主席，由检察长主持召集，每月举行一次，研究执行政策方针及通过检察工作总结、计

划等重要事项。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第一届省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由检察长

宋烈，副检察长王光力，省农会主席王国华，省工会主席宋川等十三人组成。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我省各级人民检察署，从当时的实际情况

出发，在内部设置了相应的业务机构和办公机构。当时的省署，分署和省辖市署，均设

置有办公室和若干业务科，县(市)署不设置专门业务机构，配备有秘书和各项检察业

务的专人，分工负责，开展工作。 一

省人民检察署，于一九五。年八月设置三个科：， ，．

，一科负责： ．、“

’‘

1．关于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

策．方针与法律．法令，决议等检察事项； ：

、2、关于违法判决的抗议事项；。‘．‘ ，：
，

，?，

，3，关于对下级检察署的督导与考核事项； ．

4、关于处理人民不服下级检察署不起诉处分的声请复议案件。

，二科负责：
’

l，关于全省公民违反法律、法令等检察事项； ．t

2、关于刑事案件的侦查．检举与公诉事项；

3、关于检察犯人改造所及监所的措施是否合法之事项； 一． 。。

4、参与有关全省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的重要案件的诉讼活动。

三科负责：

秘书，人事、资料及日常行政工作的处理。 、-：

．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后，根据中央关于增产节约．紧缩

开支，支援建设和精减机构精神，省人民检察署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与省公安厅合署办公

(只合行政事务而不合检察业务)。省署设置办公室，对三个业务科的职责作了新的调

整。 、 一。

办公室负责： ? 、

1、对于各种违法乱纪、刑事民事案件的受理；

2。机关一切公文之处理，鉴印．缮写及档案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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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2)一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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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检察署所属各专(市) 分署一九五一年组织编制表

备注：兼职检察长不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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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检察署所属各县(市)检察署一九五一年组织编制表

表(4)

-＼识 检 副 秘 检 助 调 书 小 县 总
理

＼＼获＼别 察
检

察 检 查 记 备 考
等＼、＼ 察 察

级心 长 长 书 员 员 员 员 计 数 计

特等县 l 1 l 2 2 l 8 2 16
1，检察长正职，

甲等县 1 l l 2 2 7 l O 70 不计在内。

乙等县 l l 1 2 l 6 37 222 2，洛阳市署按

丙等县 1 1 1 1 1 5 35 175 甲等县配备、

丁等县 1 l 1 1 l 5 3 15 干部。

专辖市 1 1 l 2 1 6 1 O 60

合计 6 6 6 10 8 l 97 558
_L J●_——

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以后，根据巾央精减机构紧缩编制的精神，省编制委员会

又对我省各级检察署的人员编制数额作了调整。调整后的编制方案附表如下：

(见一九五二年表(5)一一(9)) {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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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河南省人民检察署一九五二年编制表

干

部

工

勤

备 考

办

公

室

3

第

科

第
●—●

●。—●

科

第

科

科 员

办事员”

合计 26 3

(1)内有机动名额一人。

(2)兼职检察长数不在合

●

计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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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检察署各专区分署一九五二年编制表

表(6)涞 干部 工勤 备 注

检察长 l(兼)
(1)兼职检察长不在合

副检察长 l
计内。

秘 书 l (2)工勤人员由各专区

检察员 3 编委会根据其具体

助检员 2 情况，统一解决。

工 勤

合 计 7

河南省辖开封、郑州市人民检察署一九五二年编制表

表(7)泌 干部 工勤 备 注

检察长 l(兼)
(1)兼职检察长不在合

副检察长 l 计内。

秘 书 l (2)工勤人员由市编委

检察员 3 会根据具体情况，

助检员 3 统一解决。 ，

工 勤 ●

。

合 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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